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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第 002次擴大縣務會議紀錄（修正） 

壹、時間：108年 9 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12 時整 

貳、地點：台灣鯛生態創意園區  

參、主持人：張縣長麗善                    

肆、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紀錄：劉金讚 

伍、主席致詞：(秘書長代理) 
   一、今日召開本府第002次擴大縣務會議，共同研議縣政及地方建設推動

方案，為民眾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與生活環境。 

二、本次會議議程調整為縣務會議、專題報告，請依序進行。 

 

陸、擴大縣務會議： 

  一、上次會議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請開闢台19線新街段至褒忠線快速道路，建構一條高架快速道 

路案。【雲林縣北港鎮公所】(列管) 

決議：可行性評估報告已提報中央專案辦理，請本府工務處追蹤瞭

解中央處理情形並回報。 
 

 （二）有關學校樹枝清運去向問題案。【雲林縣北港鎮公所】(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三）雲林縣北港鎮立幼兒園興建園舍追加經費案。【雲林縣北港鎮公所】

(列管) 

決議：幼兒園興建園舍經費不足部分，請本府教育處向中央瞭解後 

續處理進度。 
 

（四）建請鈞府全額補助本所興建雲林縣北港鎮府番公墓第三納骨塔（三 

層）工程案。【雲林縣北港鎮公所】(列管) 

財政處補充:1.本案須俟公所提報興辦事業計畫，經主管機關(本府

民政處)核准後，始能送財政部地方建設基金辦理自

償性貸款。 

2.行政院已核定地方建設基金於109年1月1日裁撤，恐

難延後退場。本府於全國地方財政聯繫會議已建議財

政部應有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以使公所取得公共建

設資金，將持續追蹤後續執行情形，如有進一步資料

再轉各鄉鎮市公所。 

決議：請持續追蹤，並請本府財政處於會後向公所加強說明。 
 

（五）促進西螺鎮傳統公墓土地活化及環境景觀衛生改善案。【雲林縣西

螺鎮公所】(備查) 

財政處補充:本案西螺鎮公所表示暫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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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同意備查。 

2.本府城鄉發展處辦理埔心景觀公園計畫案已完工，有關規

劃交由公所接管之作業，請城鄉發展處與公所協調辦理。 
 

（六）有關高鐵特定區環境髒亂問題。【雲林縣虎尾鎮公所】(列管) 

決議： 

1.有關路容維護，部分區段可研議以擴大認養方式辦理。 

2.本案高鐵特定區交接公所處理部分，請加強與公所協調釐清， 

如有必要，則請本府參議協助協調。 
 

(七) 流浪犬捕捉工作案。【雲林縣虎尾鎮公所】(列管)  

決議：本案併同專案報告說明處理。 

 

(八) 請縣政府協助建議比照縣政府二級主管提高鄉鎮市公所一級主管 

職務列等至薦任第8至第9職等案。【雲林縣莿桐鄉公所】(列管) 

決議：請持續協助爭取。 

  

(九) 請縣政府協助建議鄉鎮市公所人口數未達各階段設置標準之過渡

辦法，已提報行政院，建議修正相關法規，並將持續積極向中央反

映及爭取。【雲林縣莿桐鄉公所】(備查)  

決議：1.同意備查。 

2.已向中央反映爭取，仍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 請專案辦理縣道156線28k+700至終點30k+300拓寬及側溝改善工程

案。【雲林縣莿桐鄉公所】(列管)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規劃提報並掌握辦理進 

度。 

 

(十一) 辦理雲林縣大埤鄉善諸橋改建工程。【雲林縣大埤鄉公所】(列 

管) 

決議：改建工程技術性部分與涉及嘉義縣部分，請本府工務處持 

續協助處理。 
 

(十二) 為配合衛福部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研於 

本鄉新建「老人文康活動中心」以作為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使 

用。【雲林縣東勢鄉公所】(列管) 

決議：本案有關土地變更部分，請本府地政處與城鄉發展處提供 

協助。 

 

(十三) 有關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公告既採收成完成之大蒜田區，因無作物

供勘查人員勘查，致未能符合規定領取救助金者，建議鈞府採種

植有案者專案補助。【雲林縣東勢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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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仍宜依規定辦理，治本之道應加

強宣導農民知悉。 

2.中央已製作很多 Q&A資料，請本府農業處積極透過農民 

團體加強宣導或於農會辦理相關法規訓練時配合宣導。 
 

二、提案討論： 
（一）修正「雲林縣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提請縣務會

議審議。【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決議：照案通過。 
 

(二）「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縣務會議

審議。【雲林縣政府人事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為本縣元長國中申請報廢拆除尚美館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雲

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縣口湖鄉臺興國小申請報廢拆除單身宿舍案，提請縣務會議審

議。【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五）衛生福利部核定本縣衛生局辦理「108年度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 

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補助經費新臺幣 210萬 6,676 元整， 

已送本縣議會墊付審議(民甲 60)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案。【雲 

林縣衛生局】  

   決議：照案通過。 
 

（六）內政部核定補助本縣辦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已送本縣議會 

墊付審議(建甲 91)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案。【雲林縣政府工務

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七）多功能老人社會福利大樓新建計畫。【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決議：請社會處回覆公所。 
 

（八）建請鈞府於 108年 12月 31日前歸還替代役管理中心(舊斗六地 

政事務所)之市有停車場用地，以解決市區長期停車問題。【雲林 

縣斗六市公所】(列管) 

   決議：請民政處與公所積極協調處理。 
 

(九）社口多功能社區活動中心新建計畫案。【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決議：請社會處回覆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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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請鈞府協助本所推動轄內主要道路汰換建置 LED路燈箱式路名牌 

計畫案。【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決議：請工務處持續與斗六市公所協調處理。 
 

（十一）請鈞府協助主政辦理有關本市特 11、12(公明路、公園路)道路 

之用地租金相關事宜案。【雲林縣斗六市公所】(列管)  

    決議：本案請本府工務處、地政處與城鄉發展處協助，另以專

案方式研議處理。 
 

（十二）有關申請本市大潭段社口小段 70-82地號廢止徵收乙案，因涉

及鈞府權管路段明德路(縣 154乙線)日後是否按 40米計畫道

路開闢拓寬使用案。【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研議，如有拓寬需求，請積極向中央爭取

經費開闢。 
 

（十三）為提供本鎮 65歲以上之長者營養餐食相關服務，本鎮將於鎮 

內籌辦一間中央廚房，負責煮食給本鎮 65歲以上之長者享用 

營養餐食，所需建造中央廚房之經費案。【雲林縣北港鎮公所】  

    決議：請社會處專案回覆公所。 
 

（十四）大埤鄉延潭大排仁彰橋至仁宏橋護岸整治工程案。【雲林縣大

埤鄉公所】  

     決議：本府水利處已依程序提報前瞻治理工程處理，請公所協 

助相關作業，俾利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十五）大埤鄉延潭大排仁彰橋旁接雲 178處(霞苞蓮埤小排十四)出水

口未興建水閘門案。【雲林縣大埤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水利處持續協助辦理。 
 

（十六）請鈞府專案辦理本鄉義和重劃區農路改善(番子段 2013、2409、

2615、2811地號)案。【雲林縣莿桐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地政處持續研議辦理。 
 

（十七）請鈞府專案辦理縣道 156線(台一線至和平路區段)AC 路面及淹

水改善案。【雲林縣莿桐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持續研議辦理，向中央爭取經費。 
 

（十八）請鈞府專案辦理鄉道 55線(縣道 154至雲 65線區段)AC路面及

淹水改善案。【雲林縣莿桐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 
 

（十九）褒忠鄉雲 9 線及雲 111 線道路損壞改善案。【雲林縣褒忠鄉公

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盤點道路養護經費，並請財政處共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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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緩急原則研議處理。 
 

（二十）褒忠鄉轄區橋樑損壞改善案。【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於本年底前處理。 
 

（二十一）褒忠鄉轄區馬公厝大排旁防汛道路損壞改善案【雲林縣褒

忠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水利處與地政處研議處理。 
 

（二十二）褒忠鄉內區排改善及疏浚案。【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決議：請水利處研議，並函覆公所。 
 

（二十三）褒忠鄉圖書館二館新建工程案【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決議：請文化處研議，並函覆公所。 
 

（二十四）東勢鄉轄內 153縣道近臺西分局東勢分駐所處道路建議截 

彎取直案。【雲林縣東勢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研議，並函覆公所。 
 

（二十五）活化東勢鄉有土地(安南段 747號)案【雲林縣東勢鄉公所】 

      決議：請本縣環境保護局研議，並函覆公所。 
 

（二十六）申請「崙背鄉信義街道路新闢工程」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 

建設計畫（市區道路）4年補助案時，因用地取得費用係 

以公告地價為基準概估用地取得費用短差2,088萬整案【雲 

林縣崙背鄉公所】  

      決議：請工務處研議，並函覆公所。 
 

（二十七）補助本縣崙背鄉公所新建圖書館內部軟、硬體設施案【雲 

林縣崙背鄉公所】  

      決議：請文化處研議，並函覆公所。 
 

（二十八）請雲林縣政府全額補助各鄉鎮市公所防治荔枝椿橡相關經 

費案。【雲林縣崙背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本縣環境保護局、動植物防疫所研 

議，並回覆公所。 
 

（二十九）協助本鄉衛生掩埋場垃圾轉運焚化處理案。【雲林縣崙背鄉

公所 】  

     決議：請本縣環境保護局研議，並函覆公所。 
 

（三十）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放寬游泳池救生員聘任資格案【雲林縣崙 

背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教育處研議，並函覆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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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飛沙至三條崙(縣道 160線)道路拓寬工程案。【雲林縣四湖 

鄉公所】  

     決議：請本府工務處研議，並函覆公所。 
 

柒、專題報告(教育訓練)：(縣長主持) 

一、雲林縣未來人口推估暨各鄉鎮市地方創生推動情況說明  

(報告人:計畫處李處長明岳) 
 計畫處：（參訪台灣鯛生態創園區口湖智能養殖示範區） 

主席裁示： 

(一) 本縣少子化、高齡化及鄉村人口外流問題不僅衝擊在地的人 

力資源，更將影響整體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層面的發展。  

面對這個嚴峻的挑戰課題，本府積極辦理鼓勵婚育措施（未 

婚聯誼、研議試辦人工生殖補助等）、發展產業（台西產業 

園區、麥寮港改制國際工商港等）、創造就業機會及成立地 

方創生專案辦公室，積極投入地方創生工作，以因應人口 

問題危機。 

(二) 透過今日對各鄉鎮市未來人口推估分析，可以瞭解未來各鄉 

鎮市亦將面臨各種人口問題。籲請各鄉（鎮、市）長共同 

投入地方創生工作，及早因應人口問題危機。 
               

二、109年元旦聯合升旗典禮 

(報告人:本府民政處陳副處長良駿) 
主席裁示： 

本府預定明（109）年元旦辦理聯合升旗典禮。本活動規劃「山 

海一家親—大連線」，於主場（斗六人文公園）設置大螢幕， 

同步連線各鄉鎮市升旗活動現場，以拉近山、海、城、鄉之距 

離，凝聚全縣的向心力。誠摯邀請各鄉（鎮、市）公所共同參 

與本次活動。 
 

 三、擴大流浪犬絕育‧全民一起來 

(報告人: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廖所長培志) 
主席裁示： 

為落實解決流浪犬問題「擴大流浪犬絕育·全民一起來」，請各 

鄉鎮市公所配合協助清查流浪犬聚集熱點地區及擴大絕育（熱 

區與下鄉絕育）工作，以避免人犬衝突事件發生。 

 
          

 四、本縣「垃圾處理現況｣ 

(報告人:雲林縣環境保護局黃局長士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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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本縣的垃圾問題，現階段垃圾去化規劃以堆置打包處理。未來 

則規劃以多元化垃圾處理方式辦理，並期望透過循環經濟再利 

用，在垃圾自主處理能力能有所改善。請各鄉鎮市公所配合落 

實垃圾分類減量工作，共同解決垃圾問題，維護本縣環境。 

 

捌、園區參訪及交流。 

 

玖、散會。(下午 3 時 30分) 

 


